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服务指南
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5、《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6、《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7、《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1]第3号）

8、《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9、《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4]第3号）

10、《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银发[2005]16号）

11、《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6]71号）

提交材料：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应出具的材料：
1、企业法人，应出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
2、非法人企业，应出具企业营业执照正本。
3、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和财政部门同意其开户的证明。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4、军队、武警团级（含）以上单位以及分散执勤的支（分）队，应出具军队军级以上单位财务部门、武警总队财务部门的开户证明。
5、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6、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7、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8、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9、个体工商户，应出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10、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11、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和批文。
12、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申请开立专用存款账户应当提供的材料：

    1．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规定的证明文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2．下列证明文件：（1）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2）财政预算外资金，应出具财政部门的证明。（3）粮、棉、油收购资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4）单位银行卡备用金，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章程的规定出具有关证明和资料。（5）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应出具证券公司或证券管理部门的证明。（6）期货交易保证金，应出具期货公司或期货管理部门的证明。（7）金融机构存放同业资金，应出具其证明。（8）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应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有关的证明。（9）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应出具该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或证明。（10）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申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应当提供的材料：

1、临时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主管部门同意设立临时机构的批文。
2、异地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应出具其营业执照正本或其隶属单位的营业执照正本，以及施工及安装单位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建筑施工及安装合同。
办理流程： 
开立核准类银行结算账户流程图






办理地点：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333号华隆大厦3楼
承办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服务一部支付结算处

联系电话：021-23136349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不收费

监督电话：021-58845635
Y





Y





N





核发开户许可证





退回开户申请资料





书面审核


系统审核





人民银行





账户管


理系统





书  面


审  核





N





退回开户申请资料








开 户





银 行





存  款  人





退回开户申请资料





发放开户许可证





出具开户申请资料





提交开户





申请资料














